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9年度第 5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9年 12月 1日(星期二)中午 12時 10分整 

開會地點：行政樓 1樓第一會議室（A109） 

主席：王校長如哲                                     紀錄：江立琦 

出席者：如簽到單                          

主席致詞：(略) 

壹、 報告事項 

案由一：宣讀 109年度第 4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紀錄，報請鑒察。 

(報告單位：秘書室) 

說  明：109年度第 4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紀錄(P.6–P.14)。 

裁  示：准予備查。 

 

案由二：歷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案，

報請鑒察。                                 (報告單位：秘書室) 

說  明： 

一、本次檢查結果，列管案件共 6 案，業請各承辦單位填復辦理情形，並

經彙整完竣(P.15–P.16)。 

二、各相關單位所辦案件建議擬予銷管者共 4案，依會議決議者計 2案。 

裁  示：編號 2繼續列管，其餘案件解除列管。 

 

案由三：110 年投資管理小組投資規劃辦理情形，報請鑒察。 

(報告單位：投資管理小組) 

說  明： 

一、 本校 110 年度投資規劃，經 109 年 9 月 17 日 109 年度第 3 次投資

管理小組會議決議，考量投資風險及本校無財經專門專業人力，且

校務基金應以安全及穩定為要，是以本校之投資項目仍以存放公民

營金融機構定存為主，投資額度則為本校長短期閒置可調度運用之

資金。另經 109 年 9 月 29 日第 4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

通過，參與全國大專校院校務基金共同投資案，投資額度為新台幣

5 千萬元。 

二、 本校截至 109 年 11 月 12 日止，定期存款計 539 筆，合計 16 億 757



萬元，明細如下表： 

行庫 定存筆數 

郵局中正路支局 
1 年期：123 筆 

2 年期：416 筆 

本年度截至 11 月 12 日止，利息收入實收數總計 1,449 萬 484 元整。 

裁  示：准予備查。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修正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聘僱作業要點及報酬標準表，提

請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依據 107 年 11月 20 日 10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案由二附

帶決議、108年 9月 11日第一屆第十次勞資會議案由一決議、總務

處 108 年 12 月 19日及 109 年 1月 7日有關校基人員擔任防火管理

人增加加給之便簽辦理。 

二、本案前經 109年 3月 23日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聘僱作業要點及報

酬標準表修正草案研商會議、本年 5月 12日 108學年度第 6次法規

委員會議審議完竣、本年 8 月辦理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職稱問卷

調查完竣並修改旨揭聘僱作業要點修正草案第七點有關校基人員職

稱。此後又經本年 9月 29日 109年度第 4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

審議通過。 

三、爰本案於 109 年 11 月 10 日 109 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審議時，因

旨揭修正草案附件一「校務基金進用人員特殊專長加給標準表」中

「消防管理」類別之加給部分尚有爭議，於本年 11 月 10 日 109 學

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決議退回修正後再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

查，故今再第二次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四、承上，有關消防管理加給部分，原列「取得防火管理人證照加給 1,000

元」，經前揭行政會議審議建議修正為「取得防火管理人初級證照加

給 2,000元；取得防火管理人高級證照加給 3,000元」；惟現經查詢

內政部消防署有關現行消防管理人訓練制度後，並無「防火管理人

證照」，而係經初訓合格後取得初訓證書，嗣後每三年須參加複訓取

得複訓證書，故建議修改為「取得防火管理人初訓證書加給 2,000

元；取得防火管理人複訓證書加給 3,000元」。 



五、綜上，茲簡要說明旨揭要點修正重點如下： 

(一) 因擬修訂聘僱作業要點之內容包含聘用、考核、晉陞、進修、職稱、

特殊專長加給等，所規範項目更為廣泛，故修訂名稱為本校「校務

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管理要點」。 

(二) 增列本要點有關大學法之法源依據(第一點)。 

(三) 增訂研究計畫進人員及臨時工等人排除適用本要點之規定(第二

點)。 

(四) 增訂校基人員所需經費來源規定(第三點)。 

(五) 修訂校基人員進用上限規定(第四點)。 

(六) 增訂校基人員進用及甄選程序(第五點)。 

(七) 修訂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考核委員會任期、出席及決議人數規定

(第六點)。 

(八) 增訂校基人員之職等、類別與職稱，及因特殊專長與業務需求增訂

特殊專長加給標準表(第七點，納入本草案後附附件一)。 

(九) 增訂校基人員之基本條件(第八點)。 

(十) 增訂退休公務人員及軍教人員再任校基人員之薪資規定(第九點)。 

(十一) 增修有關簽訂勞動契約書及提繳勞工退休金規定(第十點)。 

(十二) 增訂新進校基人員之試用及考核規定(第十一點)。 

(十三) 修訂校基人員報酬標準表等級(納入本草案後附附件二)及績效營

運管理業務及情況特殊單位得另訂相關規定辦理年終獎金(第十

二點）。 

(十四) 增列校基人員年終考核項目內容(第十三點) 

(十五) 修訂校基人員之年終考核等級，包含增列考列優等及所占人員比

例、修訂考列甲等及乙等之晉級規定及具體事蹟條件、修訂考列

丙等之具體條件(第十四點)。 

(十六) 增訂新進校基人員之陞遷方式，提供經考核通過且有具體績效者

得晉高一職等，並增加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三薪級(第十五點)。 

(十七) 增訂校基人員之兼職、兼課規範(第十六點)。 

(十八) 增訂校基人員之在職進修規範(第十七點)。 

(十九) 修訂校基人員無法勝任工作及違背相關規定之處置(第十八點)。 

(二十) 增修校基人員因公傷亡及退休規定(第十九點)。 

(二十一) 增修校基人員加班及出差規定(第二十點)。 

(二十二) 增訂校基人員離職及業務與財物移交手續等規定(第二十一

點)。 

(二十三) 修訂校基人員之福利規定(第二十二點)。 



(二十四) 增訂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適用相關法令之規定(第二十三點)。 

(二十五) 增訂本要點之通過及修正應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查，並經

行政會議通過之程序規定(第二十四點)。 

六、檢附附件： 

(一)107 年 11 月 20 日 10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案由二附帶決

議(附件一，P.17–P.18)。 

(二)108年 9月 11日第一屆第十次勞資會議紀錄（附件二，P.19–P.20）。 

(三)總務處 108年 12月 19日及 109年 1月 7日有關校基人員擔任防火

管理人增加加給之便簽辦理(附件三，P.21–P.24) 

(四)109年 3月 23日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聘僱作業要點及報酬標準表

修正草案研商會議紀錄(附件四，P.25–P.28)。 

(五)109 年 5月 12 日 108 學年度第 6次法規委員會議紀錄(節錄)(附件

五，P.29–P.32)。 

(六)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職稱問卷調查(附件六，P.33–P.38)。 

(七)109 年 9 月 29 日 109 年度第 4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紀錄(節

錄)(附件七，P.39–P.42）。 

(八)109年 11月 10日 109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紀錄(節錄) (附件八，

P.43–P.46）。 

(九)聘僱作業要點修正草案(附件九，P.47-P.62)。 

(十)聘僱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附件十，P.63–P.71)。 

(十一)報酬標準表第四點、第五點修正草案(附件九內之附件二，P.55)。 

(十二)報酬標準表第四點、第五點修正對照表(附件十一，P.72–P.75)。 

(十三)聘僱作業要點現行規定(附件十二，P.76–P.78)。 

(十四)報酬標準表現行規定(附件十三，P.79)。 

決  議：照案通過，本案確認增加校務基金支出預估約新臺幣 140萬元。 

 

案由二：有關鄭素芬組員捐贈臺灣語文學系臺三甲陳柏鈞同學獎助學金乙案，

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依據 109 年 11 月 9 日人事室簽呈鄭素芬組員會簽意見以及本校捐贈收

入收支管理要點第五點辦理。 

二、鄭素芬組員業經銓敘部核定自 109 年 12 月 31 日退休生效，其任職年

資滿20年以上符合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榮譽紀念章發給獎勵金實施

要點第三點申請二等服務獎章，依會簽意見鄭員指定將獎勵金一萬元

捐贈臺灣語文學系臺三甲陳柏鈞同學，以供其做為獎助學金使用。擬



提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同意，俟行政院核定通過鄭員服務獎章，將

該筆獎勵金撥入陳同學帳戶。 

三、檢附奉核簽呈(附件十四，P.80–P.87)(含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榮譽

紀念章發給獎勵金實施要點(P.83–P.85)以及本校捐贈收入收支管理要

點(P.86–P.87)。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有關「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0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秘書室) 

說  明： 

一、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二十五條，年度財務規

劃報告書應載明教育績效目標、年度工作重點、財務預測、風險評估、

預期效益等事項，並於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

於前一年度 12月 31日前報部備查。 

二、據此，謹以本校 106-110 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為基礎，擬具本

校 110 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乙份，提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俾

如期函報教育部。 

三、檢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0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乙份(附件十五，

P.88–P.132)。  

決  議：修正後通過，建議修正如下： 

    一、可用資金變化情形表備註 13 相關金額誤植，「體育館新建工程」教育

部補助應為「2億 4百萬元」、學校自有資金支應應為「3億 6百萬元」。

另「複合式學生宿舍新建工程可行性評估報告書」業經教育部於 109

年 11 月 11 日函示備查，該項費用授權業務單位逕與教育部會計處確

認後將所需資金列入可用資金變化情形表說明及調整。 

    二、報告書年度工作重點有關「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各計畫項目與執行單

位對照表」部分子計畫刪除及新增請再補充說明調整緣由。另結語部

分請將未來期許應然作法改寫為本校實際努力重點作法。 

叁、臨時動議： 

案  由：因應教育現場實際需求，請評估逐步升級普通教室數位 E化環境建罝。

（提案人：游委員自達） 

說  明：目前中小學教育環境有關各種數位 E 化周邊設備等已達普及化，隨著

科技快速發展，教室 E 化智慧設備應與時俱進。而本校作為中部地區

師資培育重鎮，應逐步持續更新普通教室數位 E 化環境建罝，以提升



教學品質，符合實際教學現場需求。 

決  議：本案請王副校長曉璿協助規劃參訪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位化環境教

學，瞭解他校作法，後續請教務處據以評估列入申請教育部圖儀設備

補助計畫，以逐步更新普通教室數位 E 化環境設置。 

 

主席裁示：有關普通教室教學設備汰換更新規劃，請教務處瞭解實際使用及損

壞情形，宜有統計紀錄再規劃汰換排序而非全面施作，請加強更新

作業流程，以期設備有效運用。 

 

肆、散會：下午 1時 17分。 


